
學位考試申請前

學位論文定稿
至

畢業離校前

學位考試申請時

考試前

 1.研究生需修習且通過
「學術研究倫理教育」課程，
取得成績合格證明。
 2.研究生需填寫「研究
生論文與專業領域相符性審
查表」，經指導教授審查通
過並繳交系辦。

繳交下列資料：
 1.碩士學位論文考
試申請表暨口試委員推
薦書。
 2.資訊工程學系碩
士班學位考試申請書及
口試委員建議名單。
 3.臺灣學術倫理教
育資源中心修課證明。
 4.歷年成績單。
 5.碩、博士畢業生畢

業學分審查表。
 6.當學期修課紀錄
或課表(無則免附)。
 7.論文初稿及提要1
份。
 8.論文原創性比對
報告(不得超過30%)。
 9.資訊工程學系碩
士班學位研究生論文符
合學術倫理規範聲明書。
 10.檢核表及相關佐
證資料。

 1.口試場地登記借用
及設備確認。
 2.口試委員桌牌製作。
 3.校園停車申請表(口
試委員)。
 4.碩士論文評分單(每
位委員1份)。
 5.碩士論文評分單-總
平均用*1份。
 6.研究所學位考試成
績報告單*1份(彌封後於
口試當日送回系辦)。
 7.審定書至少2份。
 8.口試前3天，至系辦
領口試委員領據、簽到表、
聘函。
 9.前1天向系辦借用桌

牌、杯子。

 1.請系辦開通國家圖
書館論文上傳帳號。
 2.定稿後之論文原創
性比對報告(不得超過
30%)+研究生論文符合學
術倫理規範聲明書。
 3.國家圖書館上傳論
文並請系辦審核通過(需
有校徽浮水印)。
 4.填寫研究生畢業離
校手續單。
 5.繳交系辦：論文平
裝本、審定書影本*1份、
相似度比對報告+學術倫
理規範聲明書。
 6.給教務處：論文平
裝本*1；給圖書館：論文
精裝本*1(含本校博碩士
論文授權書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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